114年花蓮縣縣長盃扯鈴競賽－活動計畫
1、 主　　旨：加強推展民俗體育運動，促進全民身心健康，拓展休閒生活領域，　
　　　　　傳揚中華民俗傳統技藝。
2、 依    據：花縣府教體字第1140029475號。
3、 指導單位：花蓮縣縣政府。
4、 主辦單位：花蓮縣體育會
5、 承辦單位：花蓮縣體育會扯鈴委員會。
6、 協辦單位：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。
7、 比賽日期：114年5月17日（星期六）。
8、 比賽地點：國立東華附設實驗國民小學-樂群堂。
9、 比賽項目組別：
　　區分為舞台賽與競速賽兩類，分組如下：
	扯鈴

	學制
	國小
	國中、高中、公開組

	賽制
	組別

	舞台賽
	甲類(得過全國賽、縣長盃前三名)
	◎國中個人男子/女子組 
◎高中個人男子/女子組
◎公開個人男子/女子組
◎雙人男子/女子組
◎團體男子/女子組

	
	◎低年級個人男子/女子組
◎中年級個人男子/女子組
◎高年級個人男子/女子組
◎雙人男子/女子組
◎團體男子/女子組
	

	
	乙類
	

	
	◎低年級個人男子/女子組
◎中年級個人男子/女子組
◎高年級個人男子/女子組
	

	競速賽
	◎低年級個人單鈴繞腳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 
◎中年級個人單鈴繞腳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 
◎高年級個人單鈴繞腳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
◎低年級個人拋鈴跳繩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 
◎中年級個人拋鈴跳繩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 
◎高年級個人拋鈴跳繩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
◎低年級個人雙鈴雙拋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 
◎中年級個人雙鈴雙拋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 
◎高年級個人雙鈴雙拋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◎低年級個人雙鈴繞腳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 
◎中年級個人雙鈴繞腳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 
◎高年級個人雙鈴繞腳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
◎個人三鈴三拋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
◎雙人三拋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
◎雙人四拋競速賽男子/女子組
	◎個人單鈴繞腳競速賽男子/女子組
◎個人拋鈴跳繩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
◎個人雙鈴雙拋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
◎個人雙鈴繞腳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
◎個人三鈴三拋競速男子/女子組
◎雙人三拋競速賽男子/女子組
◎雙人四拋競速賽男子/女子組

	報名規定
	1、每人至多報名四項賽制（含兩項舞台賽、兩項競速賽）
2、若報名組別違反規定，將取消比賽資格。

	使用規則
	本次扯鈴舞台賽採用[民俗體育發展中心 2016 扯鈴競賽規則]
https://custom.nutn.edu.tw/upload/rule/2016050416092683.pdf



10、 比賽項目：
11、 報名人數及規定：
（1） 舞台賽：
1. 個人賽：不限人數，唯得過全國賽、縣長盃舞台賽前三名者，不得參加乙類舞台賽。
2. 雙人賽：得男、女混合組隊報名男子組。
3. 團體賽：每組4~8人為限，得男、女混合組隊報名男子組。
4. 每位學生限報名兩項舞台賽。
（2） 競速賽：
1. 個人單鈴繞腳競速賽：每校不限報名人數。
2. 個人拋鈴跳繩競速賽：每校不限報名人數。
3. 個人雙鈴雙拋競速賽：每校不限報名人數。
4. 個人雙鈴繞腳競速賽：每校不限報名人數。
5. 三鈴三拋競速賽：每校不限報名人數。
6. 雙人三拋競速賽：每校不限報名人數。
7. 雙人四拋競速賽：每校不限報名人數。
8. 每位學生限報名兩項競速賽。
12、 比賽規則：
（1） 舞台賽：比賽為競賽性質，採用【民俗體育發展中心 2016 扯鈴
競賽規則】修正調整，上述比賽規則請參閱附件一。
（2） 競速賽：比賽為推廣性質，規則請參閱附件二。
13、 報名方式：
（1） 自即日起至114年5月13日止（二）（逾期不予受理）依所附格式填具報名單乙份，用e-mail寄至pppingu@efs.hlc.edu.tw，兩天內未收到回覆信，請電話聯絡(03) 03-8222344#543 或0910-526721曾鐵征老師確認。
（2） 報名舞台賽項目時，請連同比賽當日所需之音樂，以mp3格式一同寄至指定信箱中，其檔案名稱參考範例如下：國/中小_組別(個人,雙人,團體)_學校名稱_姓名(個人賽請加註參賽學生姓名).mp3。
14、 領隊、抽籤會議：114年5月14日13：30（三）於東華附小三年仁班教室舉行
（不另行通知請參賽隊伍屆時派員前往，缺席者由承辦單位代抽）。
15、 比賽程序：出場順序經公開抽籤登載於大會秩序冊。
16、 獎  勵：
（1） 舞台賽：
1. 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公開組之個人、雙人賽、團體賽錄取一至六名。裁判可依選手技巧酌減名次，不得異議。
2. 所有比賽項目獲獎選手皆核發獎狀以資獎勵。
（2） 競速賽：
1. 個人繞腳競速賽、個人拋鈴跳繩競速賽、個人雙鈴雙拋競速賽、個人雙鈴繞腳競速賽、三鈴三拋競速賽、雙人三拋競速賽、雙人四拋競速賽依次數錄取特優、優等、甲等，並核發獎狀以資鼓勵。
2. 所有比賽項目獲獎選手皆核發獎狀以資獎勵。
17、 經　　費：各參賽單位所需經費自理。
18、 服　　裝：可穿著民俗服裝或輕便運動衣服，以不透明為原則。
19、 附　　註：
（1） 比賽音樂一律自備電子檔，相關音樂版權事項由各團隊及選手自行負責，未準備比賽音樂者取消該項比賽資格。
（2） 參賽隊伍若不足三隊，該組該項比賽照常舉行，唯裁判可酌減名次，不得異議。
20、 附  則：
（1） 比賽若有爭議時，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，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；如有同等意義之註明，不得提出申訴。
（2） 合法之申訴應由單位領隊或其代表簽章，並繳付保證金2,000元整，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提出，如經該委員會審核結果認為申訴無理由者，得沒收其保證金充作獎品費用。
（3） 關於競賽所發生之問題，除當時得用口頭申訴外，仍需依照前項規定於該成績公佈後卅分鐘內，補具書面提出，否則概不予受理。
（3） 各項比賽進行中，各單位率隊、選手人員，不得當場直接質詢裁判員。
（4） 參與人員於課務自理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，准予公(差)假登記，並於一個月內自行擇日補假。
（5） 參賽者請備妥在學證明文件，以備查驗。
21、 本要點經花蓮縣政府核備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承辦單位修訂之。



附件一
民俗體育運動競賽扯鈴比賽規則
   採用98年民俗體育運動協會修訂競賽規則訂定
101.03.14第一次修訂
4-1 遊戲大意 
扯鈴比賽，比賽分為個人賽、雙人賽和團體賽。以鈴頭、鈴軸、鈴目、鈴繩、鈴棍所構成之單頭鈴或雙頭鈴，來表演繞、跳、纏、拋、甩、迴轉、定點等動作之組合及其配合，以展現其結構、難度、熟練、變化，以技術、藝術、實施來判定名次。 
4-2 比賽場地及器材 
4-2-1 比賽場地(依承辦學校場地限制，調整比賽場地大小) 
個人賽：寬11公尺長、長6公尺，高度8公尺。
雙人賽：寬11公尺長、長9公尺，高度8公尺
團體賽：寬11公尺長、長12公尺，高度8公尺
4-2-2 比賽器材 
扯鈴含鈴頭、鈴棍、鈴繩、鈴軸、鈴目等，尺寸、質料不拘；參加比賽者須自備，不得使用其他器材。
4-3 比賽項目 
個人賽、雙人賽、團體賽。
4-4 參賽規定 
  4-4-1 參賽人數 
一.個人賽：以1人為單位。 
二.雙人賽：以2人一組為單位。 
三.團體賽：以4~8人一組為單位，得男女混合，但須報名男子組。
4-4-2 運動員服裝 
比賽時須穿著運動服裝，其質料應以不透明並以整潔大方及不影響觀瞻為度（運動員穿著服裝，不列入評分考量）。
4-5 裁判及職員 
4-5-1本規則適用於裁判長、裁判員及其他工作人員之規定外，主辦單位有權將人
     數、時間、動作內容作適度的調整，並對一切事務有管轄權。 
4-5-2 審判委員會之職權 
4-5-2-1 審判委員會人數為3人至7人。 
4-5-2-2 審判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裁決比賽中所提的申訴事項，其議決為終決。 
4-5-2-3 審判委員在一般情況下，不可干預比賽的進行及裁判員的工作。如有任
        何情況發生時，審判委員需就該情況與應負責的職員互相討論，並提供
        處理的建議。 
4-5-3 裁判長 
4-5-3-1 設裁判長1人，依據比賽規則與大會競賽規程，全權管理比賽，並注意比賽規則與大會競賽規程之執行。 
4-5-3-2 裁判長有權按實際需要指派裁判員，並指示其應負之職責。 
4-5-3-3 裁判長對規則未規定或待解釋之處，有權裁定。 
4-5-3-4 授權主任裁判員確認各處裁判員就位後，通知比賽開始。 
4-5-3-5 裁決比賽進行中之爭議，和警告比賽中不良行為的運動員。對行為表現
        不當的運動員有權驅逐出場，不准參加比賽。 
4-5-3-6 在任何情況下，為確保扯鈴比賽順利進行，有權干涉比賽。若認為任何
        項目的比賽經證明有失公平，應令重行比賽時，有權宣佈某項比賽結果
        無效。 
4-5-4 主任裁判
4-5-4-1 每一比賽場地，設主任裁判1人。主任裁判並兼任其中一組之裁判。 
4-5-4-2 分配技術組、藝術組、實施組裁判員的工作位置及職務。 
4-5-4-3 執行裁判長的指示。 
4-5-4-4 評分。 
4-5-4-5 綜合裁判員的評分及決定比賽成績。 
4-5-4-6 考核裁判員是否稱職。 
4-5-5 裁判員 
4-5-5-1 執行裁判長及主任裁判之指示。 
4-5-5-2 給予運動員評分。 
4-5-5-3 每一比賽場地設置裁判員3至5人，進行裁判評分工作。 
4-5-6 會場管理 
4-5-6-1 比賽場地設會場管理1人。 
4-5-6-2 負責場地、清潔、事務性等工作。 
4-5-6-3 維持場內秩序。 
4-5-7 會場幹事 
會場幹事為協助會場管理設備、器材、表格等事務性工作。 
4-5-8 紀錄員兼計時員 
4-5-8-1 每一比賽場地設記錄員兼計時員1人。 
4-5-8-2 依據運動員鈴轉動為起始計時點；運動員鈴停止運轉為終止計時點。 
4-5-8-3 登記各裁判員之判定成績。 
4-5-8-4 依規定計算運動員成績。 
4-5-9 檢錄員 
4-5-9-1 在每項比賽前應集合運動員，準備並檢查其資格。 
4-5-9-2 率隊進場及退場。 
4-5-10 報告員 
4-5-10-1 依照裁判長指示，將比賽組別、程序等有關資料報告給與賽運動員及
         觀眾。 
4-5-10-2 報告比賽成績及有關比賽中之臨時情況。 
4-5-11 服務員 
每一場地設服務員一人，收集各裁判評分表及其他有關服務工作。 
4-5-12 裁判員位置 
4-5-12-1 裁判員席位在比賽場地正面，各組裁判分開，其裁判席位，以能清
       晰判別評分。 
4-5-12-2 如客觀需要，每位裁判員席位之間隔應有1公尺以上之距離。 
4-6 比賽內容及實施規定 
4-6-1 個人賽 
4-6-1-1 比賽器材應含雙頭鈴及單頭鈴，使用鈴數不限制，比賽進行中，若鈴或
        鈴棍操作時滾出界外，仍可取回繼續使用。
4-6-1-2 動作內容至少應包含：繞、跳、纏、拋、甩、迴轉、定點等動作。 
4-6-1-3 動作時間
　　　  3分鐘至3分30秒﹝3分鐘響短聲提醒鈴，30秒分聲響長聲時間終止鈴﹞。
 逾時或時間不足者；所扣分數在實際得分數內扣除。 
1.時間不足5秒或超過5秒內不扣分。 
2.時間不足5秒以上或超過5秒以上扣2分。 
4-6-1-4 運動員出界所作內容不計成績。
4-6-1-5 個人賽之單頭鈴指定動作不限，但仍需使用單頭鈴編排。
4-6-2 雙人賽： 
4-6-2-1動作內容至少應有：交換鈴、移位、互拋、二人一鈴繩、一鈴繩二鈴、 
       二鈴繩一鈴之動作，及富有協調默契之變化動作。 
4-6-2-2交換鈴時，鈴應在頭部以下位置。互拋時，鈴之高度應超過頭部以上位
       置。 
4-6-2-3動作時間為3分30秒至4分鐘。﹝3分30秒響短聲提醒鈴，4分響長聲時間      
       終止鈴﹞。 
 逾時或時間不足者；所扣分數在實際得分數內扣除。 
1.時間不足5秒或超過5秒內不扣分。 
    2.時間不足5秒以上或超過5秒以上扣2分。
4-6-2-4 運動員出界所作內容不計成績。 
4-6-3團體賽： 
4-6-3-1 動作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六項動作：
一、八人接龍：8人一鈴成一橫列，由右或左之第一位，將鈴由頭部以上滾至
              最後一位，再由最後一位將鈴拋回給最前一位。 
二、遊龍戲鳳：8人8鈴，每人都以一繩雙鈴之方式，由第1位依次傳至第8位，
              再由第8位將雙鈴同時拋出。 
三、圓形移位：8人成一圓形，8鈴同時做高拋後向右﹝左﹞移一位接鈴，左右
             各作一次。 
四、 八人對拋：8人為一橫列，8鈴以每組二人對拋一次﹝組合方式自行配對。 
五、仙人過橋：長6公尺以上，至少應有一個鈴以上同時在一繩上滾動（除持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長繩者外，每人至少應放鈴一次）。 
六、一道彩虹：8人成一橫列，8人同時將鈴拋給右一人﹝或左一人﹞，第8位
              將鈴長拋至第一位。 
4-6-3-2 動作內容形式以隊形變化及富有團隊默契的相互換鈴，並應保持全隊人
        數在場活動（仙人過橋除外）。 
4-6-3-3 動作時間為5分30秒至6分鐘﹝5分30秒響短聲提醒鈴， 6分響長聲時間
        終止鈴﹞。 
逾時或時間不足者；所扣分數在實際得分數內扣除。 
1.時間不足5秒或超過5秒內不扣分。 
2.時間不足5秒以上或超過5秒以上扣2分。 
4-7 評分標準 
4-7-1 個人賽
  結構(動作變化)佔20分，難度佔30分，熟練佔20分，優美佔20分，創意佔10分。
4-7-2 雙人賽
  結構(動作變化)佔20分，難度佔30分，熟練佔20分，優美佔20分，創意佔10分。
4-7-3 團隊賽
  結構(動作變化)佔20分，難度佔30分，熟練佔20分，優美佔20分，創意佔10分。
4-8 評分方法及名次判定 
4-8-1 比賽成績計算為三席裁判分數平均後扣除時失分數即為比賽成績。
4-8-2 每一組別之裁判人員和人數必須相同。 
4-8-3 時間不足或逾時之扣分，由計時員宣佈，並於登記各裁判員判定成績所得總
      分扣減之。
4-8-4 名次判定及成績相等之名次判定 
4-8-4-1以「評分方法」規定給分，按選手得分之高低，決定優勝名次之先後。 
4-8-4-2選手比賽成績相同，依序比較主任裁判、第一席及第二席裁判分數排名。 
4-8-5 評分方式採總分制，每一席裁判為100分(共三席)，增列一席裁判實施記錄
      失誤次數及时間不足及超過之扣分工作。
4-8-6 失誤一次扣0.5分
4-9 犯規與罰則
4-9-1 選手應在規定比賽範圍內完成動作內容；如出界所作動作內容不計成績。
4-9-2 選手應在規定比賽時間內完成動作內容；如逾時或不足者依相關規定扣分。
4-10 其他 
4-10-1動作訊號與賽運動員不得先行運鈴，須待主任裁判員信號開始動作，如搶
      先動作，第一次制止並警告，第二次再犯時取消資格。計時之開始，以運
      動員鈴轉動為起始計時點；而計時之終止，則以運動員鈴停止運轉為終止
      計時點。 
4-10-2 參加比賽者，每組之賽次以編排同一場地及同組裁判為原則。
4-10-3 比賽過程中，若有配合鈴以外其他器材之動作每次扣2分。
4-11 乙類個人舞台賽 
4-11-1 比賽規則比照4-6-1-1、4-6-1-2。
4-11-2 比賽時間為 1分鐘到1分30秒。
      ﹝3分鐘響短聲提醒鈴，30秒分聲響長聲時間終止鈴﹞。
       逾時或時間不足者；所扣分數在實際得分數內扣除。 
       1.時間不足5秒或超過5秒內不扣分。 
       2.時間不足5秒以上或超過5秒以上扣2分。

附件二
114年花蓮縣縣長盃扯鈴競賽-競速賽比賽規則

1、 比賽目的
　　為推廣花蓮縣內扯鈴風氣，提供學童上臺展現自我的機會，故舉辦競速賽，讓初學的學生也能參與競賽，從中提高學習動機並獲得成就感。
2、 比賽場地及器材
1、 比賽場地：寬11公尺長、長12公尺，高度8公尺(依承辦學校場地限制，調整比賽場地大小) 。
2、 比賽器材：扯鈴含鈴頭、鈴棍、鈴繩、鈴軸、鈴目等，尺寸、質料不拘。參加比賽者須自備，不得使用其他器材。
3、 比賽項目及規定
1、 比賽項目：個人繞腳競速賽、個人拋鈴跳繩競速賽、個人雙鈴雙拋競速賽、
個人雙鈴繞腳競速賽、三鈴三拋競速賽、雙人三拋競速賽、雙人四拋競速賽。
2、 比賽規定：
1. 個人單鈴繞腳競速賽-限單人參賽。
2. 個人拋鈴跳繩競速賽-限單人參賽。
3. 個人雙鈴雙拋競速賽-限單人參加。
4. 個人雙鈴繞腳競速賽-限單人參加。
5. 三鈴三拋競速賽-限單人參加。
6. 雙人三拋競速賽-限雙人參加。
7. 雙人四拋競速賽-限雙人參加。
4、 比賽內容及實施規定
1、 個人繞腳競速賽：
1. 使用鈴數不限制，每次使用1顆鈴。比賽進行中，若鈴或鈴棍操作時滾出界外，仍可取回繼續使用。
2. 個人繞腳1次得1分，累加方式計分，時間內所繞腳的總數即為比賽成績。
3. 動作時間1分鐘，不可先行運鈴，響鈴後開始動作；搶先動作不予計次。
2、 個人拋鈴跳繩競速賽：
1. 使用鈴數不限制，每次使用1顆鈴。比賽進行中，若鈴或鈴棍操作時滾出界外，仍可取回繼續使用。
2. 個人拋鈴跳繩後接鈴1次得1分，累加方式計分，時間內所拋鈴跳繩的總數即為比賽成績。
3. 動作時間1分鐘，不可先行運鈴，響鈴後開始動作；搶先動作不予計次。
3、 個人雙鈴雙拋競速賽：
1. 使用鈴數不限制，每次使用2顆鈴。比賽進行中，若鈴或鈴棍操作時滾出界外，仍可取回繼續使用。
2. 個人雙鈴雙拋拋接1次得1分，以累加方式計分，以第一顆拋過頭的鈴開始計算，時間內所拋接的總數即為比賽成績。
3. 動作時間1分鐘，不可先行運鈴，響鈴後開始動作；搶先動作不予計次。
4、 個人雙鈴繞腳競速賽
1. 使用鈴數不限制，每次使用2顆鈴。比賽進行中，若鈴或鈴棍操作時滾出界外，仍可取回繼續使用。
2. 雙鈴繞腳完整一圈得1分，以累加方式計分。時間內所雙鈴繞腳的總圈數即為比賽成績，依得分高低排序名次。
3. 動作時間1分鐘，不可先行運鈴，響鈴後開始動作；搶先動作不予計次。
5、 三鈴三拋競速賽
1. 使用鈴數不限制，每次使用3顆鈴。比賽進行中，若鈴或鈴棍操作時滾出界外，仍可取回繼續使用。
2. 三鈴三拋拋接一次得1分，以累加方式計分。以第一顆鈴拋過頭開始計算，時間內所拋接總次數即為比賽成績，依得分高低排序名次。
3. 動作時間1分鐘，不可先行運鈴，響鈴後開始動作；搶先動作不予計次。
6、 雙人三拋競速賽
1. 使用鈴數不限制，比賽進行中，若鈴或鈴棍操作時滾出界外，仍可取回繼續使用。
2. 雙人三鈴拋接一次得1分，互換的第一顆鈴開始計算，以累加其中一人接鈴次數計分。時間內所接鈴總次數即為比賽成績，依得分高低排序名次。
3. 動作時間1分鐘，不可先行運鈴，響鈴後開始動作；搶先動作不予計次。
7、 雙人四拋競速賽
1. 使用鈴數不限制，比賽進行中，若鈴或鈴棍操作時滾出界外，仍可取回繼續使用。
2. 雙人四鈴拋接一次得1分，互換的第一顆鈴開始計算，以累加其中一人接鈴次數計分。時間內所接鈴總次數即為比賽成績，依得分高低排序名次。
3. 動作時間1分鐘，不可先行運鈴，響鈴後開始動作；搶先動作不予計次。

5、 評分標準與名次判定
	競速賽敘獎標準

	比賽項目
	組別
	甲等標準
	優等標準
	特優標準

	個人繞腳競速賽
	國小低年級
	50 次-79 次
	80 次-109 次
	110 次以上

	
	國小中、高年級
國、高中職組
	80 次-109 次
	110 次-139 次
	140 次以上

	個人拋鈴跳繩
競速賽
	國小低年級
	10 次-20 次
	21 次-29 次
	30 次以上

	
	國小中、高年級
國、高中職組
	20 次-29次
	30 次-44 次
	45 次以上

	個人雙鈴雙拋
競速賽
	國小低年級
	 10次-15次
	15 次-25 次
	25 次以上

	
	國小中、高年級
國、高中職組
	20次-30次
	30次-45 次
	45 次以上

	個人雙鈴繞腳
競速賽
	國小低年級
	 10次-15 次
	15 次-25 次
	25 次以上

	
	國小中、高年級
國、高中職組
	25次-35 次
	35 次-50
	50次以上

	個人三鈴三拋
競速賽
	不分組
	10次-15次
	15次-20次
	20次以上

	雙人三拋競速賽
	不分組
	5次-10次
	10次-15次
	15次以上

	雙人四拋競速賽
	不分組
	5次-10次
	10次-15次
	15次以上





114年花蓮縣縣長盃扯鈴競賽報名表（舞台賽）
＊說明：
1.報名方式：
自即日起至114 年5月13日止（逾期不予受理）依所附格式填具報名單乙份，用e-mail寄至pppingu@efs.hlc.edu.tw，兩天內未收到回覆信，請電話聯絡03-8222344#543 或0910526721曾鐵征老師確認。
2.報名時請連同比賽當日所需之音樂，以mp3格式一同寄至指定信箱中，其檔案名稱
  參考範例如下：國/中小_組別(個人,雙人,團體)_學校名稱_姓名(個人賽請加註參
  賽學生姓名).mp3。
3.每位學生得報名兩項舞台賽、兩項競速賽。
       □公開組　□高中組　□國小組　□國中組

	學校名稱
	
	聯絡電話
	

	領隊
	
	指導教練
	

	甲類
個人舞台賽
	
	
	

	乙類
個人舞台賽
	
	
	

	雙人賽男
	
	
	

	雙人賽女
	
	
	

	團 體 賽
	
	
	

	
	
	
	






114年花蓮縣縣長盃扯鈴競賽報名表（競速賽）
＊說明：
1.報名方式：
　　　自即日起至114年5月13日止（逾期不予受理）依所附格式填具報名單乙份，報名e-mail寄至pppingu@efs.hlc.edu.tw，兩天內未收到回覆信，請電話聯絡03-8222344#543 或0910526721曾鐵征老師確認。
□國小組　　□國中、高中、公開組

	學校名稱
	
	聯絡電話
	

	領    隊
	
	指導教練
	

	繞腳競速
	
	
	

	拋鈴跳繩
	
	
	

	個人雙鈴雙拋競速
	
	
	

	個人雙鈴繞腳競速
	
	
	

	個人三鈴三拋競速
	
	
	

	雙人三拋競速賽
	
	
	

	雙人四拋競速賽
	
	
	




